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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府〔2017〕5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揭阳市人民政府扶持企业上市的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市政府六届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金融工作局、财政局反映。
                           揭阳市人民政府
                          2017年9月12日
 
揭阳市人民政府扶持企业上市
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加大企业上市工作力度，鼓励引导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带动作用，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现就促进我市企业上市工作提出如下政策措施。
一、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市直各职能部门要重视支持企业改制上市，帮助企业理顺产权、规范管理，达到上市要求。企业改制过程中涉及权证变更或过户的，按规定标准收取工本费，严禁变相收取其他费用。各种行政性收费按符合规定的最低标准收取。市政府成立企业上市工作协调小组，由分管金融工作副市长任召集人，发改、财政、金融、经信、科技、国土、工商等部门为主要成员单位，日常工作由市金融工作局统筹负责，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协调会议，研究解决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碰到的实际问题。
二、分阶段给予资金扶持。拟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企业，除按属地享受所在县（市、区）的上市扶持政策外，市级财政有受益的，市政府分两个阶段给予资金扶持：拟上市企业与上市保荐机构签订正式辅导协议，完成股份制改造，并经广东证监局同意辅导备案的，给予第一次200万元奖励；拟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的申请获国家证监会正式受理后，给予第二次300万元奖励。市级财政不受益的，市政府在国家证监会正式受理企业IPO申请后给予200万元奖励。注册地在中德（揭阳）中小企业合作区的拟上市企业，按《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中德合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实施意见》（揭府〔2016〕69号）规定，市政府分两个阶段给予资金支持：拟上市企业与上市保荐机构签订正式辅导协议，完成股份制改造，并经广东证监局同意辅导备案的，给予第一次400万元奖励；拟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的申请获国家证监会正式受理后，给予第二次600万元奖励。
三、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市、县（市、区）每年涉及企业的政策性扶持项目，要优先考虑拟上市企业，集中优质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级的技术改造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帮助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扶持。拟上市企业自广东证监局同意辅导备案之日起至正式上市前，每年由受益财政参考企业上一年度对市、县（市、区）财政的税收贡献增量（含因报备需要补交的税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该企业开展技术改造、科技创新等，补助最长不超过三年。
四、优先解决用地问题。对拟上市企业申报的项目优先立项、优先报批、优先安排用地。在年度用地计划指标安排中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给予专项安排，保障拟上市企业增资扩产和募投项目基本用地需要。情况特殊的，由市政府专项研究解决。
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深化地方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积极引进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为企业上市提供优质、高效、增值的中介服务。凡符合条件的拟上市企业优先列入市、县（市、区）政金企合作项目，在贷款贴息、风险补偿、保费补贴、租赁补助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列为市政策性担保机构重点合作对象，优先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在担保费率上给予适当优惠。
六、鼓励企业借壳上市、并购重组。我市企业采用借壳（买壳）方式上市的，视同首发上市，在将注册地、纳税登记迁回揭阳市后，按首发上市资金扶持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支持我市上市企业实施兼并重组，通过定向增发、受让股权、认购股权、收购资产、承接债务等方式做大企业规模，由受益的县（市、区）财政按其实际交易额的1‰给予奖励，市级财政有受益的，再由市按市级财政受益比例给予1‰奖励。
七、支持企业境外上市融资。我市企业在美国、香港等境外其他资本市场上市，但上市主体、业务、资产、上市筹集资金等后续投资以及纳税均在我市境内的企业，按首发上市资金扶持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八、支持企业挂牌转让股份。除按属地享受所在县（市、区）的上市扶持政策外，对成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的企业，由市政府再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成功在省内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并实施股份制改造或挂牌后累计实现融资100万元以上的企业，由市政府再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九、大力发展股权投资。鼓励各类投资者到我市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并购重组等），注册基金管理机构，参股投资我市企业。所投项目退出并按规定缴纳应交税收后，由市、县（市、区）受益财政参考其产生地方税收贡献的85%安排资金给予奖励。我市上市公司直接持股股东减持限售股的，由市、县（市、区）受益财政参考其产生地方税收贡献的85%安排资金给予奖励。
以上扶持政策措施自文件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原《揭阳市拟上市公司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揭府〔2008〕1号）同时废止，市级其他扶持政策与本政策有冲突的以本政策为准。补助奖励资金的申请由市金融工作局、市财政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细则并实施。以上扶持政策由市金融工作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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